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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自然灾害救助人员的队伍建设和业务培训，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设立专职或者兼职的自然灾害信息员。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十六条规定：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失的，受灾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报告。
自然灾害造成特别重大或者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受灾地区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应急预案规定的程序及时报告，必要时可以直接报告国务院。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灾情稳定前，受灾地区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每日逐级上报自然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自然灾害救助工作动态等情况，并及时向社会发布。
灾情稳定后，受灾地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应当评估、核定并发布自然灾害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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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9124492][bookmark: _Toc161173766]一、总 说 明
[bookmark: _Toc156916766]
[bookmark: _Toc161173767]（一）调查目的
为及时、准确、客观、全面地掌握全国自然灾害情况，为防灾减灾救灾提供决策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调查制度。
[bookmark: _Toc156916767][bookmark: _Toc161173768]（二）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本制度所称的自然灾害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失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干旱等水旱灾害，台风、风雹、低温冷冻、雪灾、沙尘暴等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生物灾害等。统计范围包括本级行政区域内的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以及农垦国有农场、国有林场、华侨农场中的人员。在邻近国家和地区发生并对我国境内造成直接影响的自然灾害，参照本制度开展灾情统计调查。
[bookmark: _Toc161173769][bookmark: _Toc156916768]（三）调查内容
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灾害种类及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受灾范围等情况；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失踪情况，房屋及家庭财产、基础设施、农林牧渔、工矿商贸、公共服务等损失情况；灾害救助工作情况等。
[bookmark: _Toc161173770][bookmark: _Toc156916769]（四）调查方法
本制度调查方法为全面调查。
[bookmark: _Toc156916770][bookmark: _Toc161173771]（五）组织实施
1．本制度以乡（镇、街道）为统计单位，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为上报单位。村（社区）灾情报送人员为村（居）民委员会设立的灾害信息员，农场、林场等单位灾情报送人员为本单位工作人员。
2．自然灾害情况统计工作由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和管理，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广电、体育、气象、林草、文物、电力、通信管理等相关涉灾部门（行业）须按照本制度要求提供本部门（行业）的灾情及其他相关数据，并接受同级政府统计机构的业务指导。
3．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涉灾部门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本制度有关报表表式、设置指标、统计口径等规定提供统计资料，不得谎报、瞒报、漏报、迟报信息，不得伪造和篡改统计数据。
4．针对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重特大自然灾害，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和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的填报，相关涉灾部门负责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的填报，相关涉灾部门须及时将数据共享至应急管理部门汇总。
5．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须建立健全灾情核查评估和灾情会商制度。根据灾情情况，分级负责，强化属地责任，派出核灾工作组，现场核查灾害损失。针对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自然灾害，省级应急管理部门须组织核灾工作组赴灾区核查灾情。重特大灾害稳定后、每月底及每年底，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须与相关涉灾部门及时会商核定灾情。
6．自然灾害灾情信息应当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报告。特殊或者紧急情况下，经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同意，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先报告，并及时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补报。
7．应急管理部负责全国自然灾害情况的汇总工作，组织开展阶段性灾情和重特大灾情的会商核定工作，向国务院报告灾情和救灾工作信息，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统一发布灾情。
8．通常情况下，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工作按照本制度的规定开展；对于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或者国务院作出特殊要求的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按照《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调查制度》的规定开展统计调查。
[bookmark: _Toc156916771][bookmark: _Toc161173772]（六）报送要求
1．自然灾害情况快报。
[bookmark: OLE_LINK2]主要反映自然灾害发生发展、造成损失和救灾工作开展情况，分为初报、续报、核报。
对于未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自然灾害，须填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对于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重特大自然灾害，还须填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1-5）》（干旱灾害除外）。其中，《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和《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填报；《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1-5）》由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填报。
对于造成人员死亡失踪的自然灾害，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须填写《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并逐级上报。造成住房倒塌损坏的，应当开展倒损住房统计调查工作，建立分户《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在核报阶段由县级应急管理部门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并整理倒塌损坏住房照片等影像资料备查。对于一次灾害过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5000万元的县（市、区），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建立直接经济损失台账。
同时，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还应当上报反映相关灾情和救灾工作的文字说明。灾情文字说明应当包括气象、水文、地质、地震等背景情况，灾害发生时间、地点、过程等情况，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失踪情况，住房及家庭财产、农林牧渔、工矿商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损失情况，并附反映灾害损失情况的照片。救灾工作文字说明应当反映灾区人民政府及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社会组织已采取的救灾措施，包括投入的资金、物资和装备等，以及灾区需求、面临困难、下一步工作安排等情况。
涉及自然灾害因素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员统计报送工作，按照“先报后核”的原则开展，具体为：
①因灾死亡失踪人员按照在地原则统计报送；对于死亡地点尚不明确的，由遗体发现地首报。
②对于事实清楚、灾种明确的死亡失踪人员，应当按照自然灾害相关灾种上报；对于暂时不能确切认定灾种的，应当先按照初判灾种上报；对于死亡失踪人员个人身份未确认、基本信息不全面的，应当先报告死亡失踪人数；对于同时涉及事故因素，暂时不能明确认定事件性质的，应当先按照“性质待认定事件（涉及事故因素）”上报。不得以灾种未确定、死亡失踪人员身份信息未确认、事件性质有待认定、“属意外事件”等理由，迟报、瞒报死亡失踪人员。
③对于同时涉及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因素，造成人员死亡失踪的事件，由地方人民政府（也可以授权或者委托有关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形成调查报告，由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根据调查认定的事件性质向应急管理部申请纳入自然灾害统计或者核销。事件性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突发事件分类进行认定。调查工作一般应当在事发后60日内完成。
因自然灾害引发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人员死亡失踪，经调查认定，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纳入自然灾害统计：一是自然灾害未超过设计风险抵御标准的；二是生产经营单位工程选址不合理的；三是在能够预见、能够防范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因生产经营单位防范措施不落实、应急救援预案或者防范救援措施不力的。
④对于造成人员死亡失踪，暂未认定灾种的自然灾害事件，参照以上规定进行调查认定。认定灾种与初判灾种不一致的，及时按照认定结论更正灾种。
（1）初报。
自然灾害发生后，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灾害发生后的2小时内，将反映灾害基本情况的主要指标向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包括灾害种类、发生时间、受灾人口、因灾死亡失踪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等（含分乡镇数据）。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当在2小时内审核、汇总数据，并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向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应当在2小时内审核、汇总数据，并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向应急管理部报告。对于干旱灾害，在旱情初显，且群众生活受到一定影响时，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会商气象、水利、农业农村等部门确定灾害发生情况，向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初报（含分乡镇数据），地（市）级、省级应急管理部门逐级将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上报至应急管理部。
对于包含二级灾种的自然灾害，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涉灾部门应当填报二级灾种；地（市）级、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涉灾部门应当填报一级灾种；同一灾害过程中多灾种并发时，以主要灾种为准。
对于造成10人及以上死亡失踪或者遇险被困的突发灾害事件，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上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接报后30分钟内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接报后30分钟内上报应急管理部，必要时，县级、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可向应急管理部直报信息，并及时向同级党委政府和所越级的应急管理部门补报。接到应急管理部要求核实信息的指令，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须及时反馈情况。对具体情况暂不清楚的，先报告事件概要情况，随后组织调查反馈详细情况，原则上，电话反馈应当在接到指令后30分钟内完成，书面反馈应当在接到指令后1小时内完成。
（2）续报。
在灾情稳定前，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灾情变化，及时统计更新上报灾情。对启动省级及以上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自然灾害，执行24小时零报告制度（干旱灾害除外）。24小时零报告制度是指在灾害发展过程中，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每24小时须至少上报一次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动态，即使数据没有变化也须上报，直至灾害过程结束。对于干旱灾害，在灾害发展过程中，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每10日至少续报一次；对于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干旱灾害，每5日至少续报一次。
对紧急转移安置人口、集中安置人口、集中安置点数量、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等指标，分别统计实时值和累计值。其中，实时值反映相关指标在灾害发生期间的实时增减变化情况，为报送时点的当前存量值；累计值反映相关指标在灾害发生期间的数量总计情况，为灾害发生后至报送时点期间的总量值（非历次续报实时值的加和）。
（3）核报。
在灾情稳定后（对于干旱灾害，在旱情基本解除后），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涉灾部门组织力量，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工作，并逐级上报。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在7日内将经核定的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数据（含分乡镇数据）向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当在2日内审核、汇总数据，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向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应当在2日内审核、汇总数据，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向应急管理部报告。核报数据中各项指标均采用整个灾害过程中该指标的累计值。
2．自然灾害情况年报。
主要反映全年（1月1日—12月31日）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及救灾工作情况。分为年报初报和年报核报，分别在当年10月和次年1月上报，填报表式使用《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表》，并对已有的《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进行核定。
（1）年报初报。
9月下旬开始，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初次核查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的灾情和救灾工作数据（含分乡镇数据），于10月15日前报至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当及时核查、汇总数据，于10月20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报至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应当及时核查、汇总数据，于10月2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报至应急管理部。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在填报年报初报之前应当与本级相关涉灾部门进行会商。
（2）年报核报。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应当在当年12月下旬开始组织核查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的灾情和救灾工作数据（含分乡镇数据），于下年1月10日前上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县级报表后，应当及时核查、汇总数据，于1月15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上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在接到地（市）级报表后，于1月20日前将本行政区域汇总数据（含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数据）上报应急管理部。
3．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救助情况报告。
统计自然灾害发生后当年冬季、次年春季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情况，救助时段为当年12月至次年5月（一季作物区延长至7月）。冬春生活救助工作实施前，地方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力量深入基层调查受灾困难人员的自救能力及生活困难等情况。
（1）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
每年9月开始，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着手调查、核实、汇总当年冬季和次年春季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家庭临时生活困难和需救助的情况，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含分乡镇数据），于10月31日前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当及时核查、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于11月5日前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当及时核查、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于11月15日前报应急管理部。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以户为单位填写《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并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逐级上报。
（2）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
每年5月下旬（一季作物区为7月）开始，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当着手调查、核实、汇总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家庭冬春期间已救助的情况，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含分乡镇数据），于6月1日（一季作物区为8月1日）前报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于6月5日（一季作物区为8月5日）前报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接到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报表后，应当及时调查、核实、汇总数据（含分县、分乡镇数据），于6月10日（一季作物区为8月10日）前报应急管理部。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以户为单位更新补充《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并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逐级上报。
[bookmark: _Toc156916772][bookmark: _Toc161173773]（七）统计资料公布与统计信息共享
本制度所涉及的省级以上统计数据通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会商制度按月核定，并定期在应急管理部网站公布。依申请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成员单位共享相关统计信息，共享责任单位为救灾和物资保障司，共享责任人为救灾和物资保障司主管灾情统计工作的负责人。
[bookmark: _Toc156916773][bookmark: _Toc161173774]（八）质量控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和归档等管理制度。
[bookmark: _Toc161173775][bookmark: _Toc156916774]（九）使用名录库情况
本调查制度使用国家基本单位名录库。
[bookmark: _Toc161173776][bookmark: _Toc149124493]
二、报表目录
	表号
	表  名
	报送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
单位
	报送日期和方式
	页码

	A01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实时报送（初报、续报、核报）
	乡镇街道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
	见总说明
	8

	A02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1住房及家庭财产）
	实时报送（初报、续报、核报），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时填报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会同相关涉灾部门
	
	11

	A03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2农林牧渔）
	
	
	
	
	13

	A04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3工矿商贸）
	
	
	
	
	15

	A05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4基础设施）
	
	
	
	
	16

	A06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附表5公共服务）
	
	
	
	
	18

	A07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
	实时报送（初报、续报、核报）
	
	县级以上应急管理部门
	
	19

	B01
	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年报（初报、核报）
	
	
	
	20

	B02
	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表
	年报（初报、核报）
	
	
	
	22

	B03
	受灾地区基础指标统计年报表
	年报（初报、核报）
	
	
	
	24

	C01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
	年报
	
	
	
	25

	C02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
	
	
	
	
	26

	D01
	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
	实时报送（初报、续报、核报）
	
	
	
	27

	D02
	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
	实时报送（核报）
	
	
	
	28

	D03
	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
人口一览表
	年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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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1173777][bookmark: _Toc149124494]三、调查表式
[bookmark: _Toc161173778][bookmark: _Toc149124495]（一）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1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灾害种类
	A01001 
	—
	

	台风编号名称
	A01002 
	年-编号-名称
	

	地震震级
	A01003 
	里氏震级
	

	灾害发生时间
	A01004 
	年-月-日-时
	

	灾害结束时间
	A01005 
	年-月-日
	

	受淹乡（镇、街道）数量
	A01006 
	个
	

	受灾人口
	A01007 
	人
	

	因灾死亡人口
	A01008 
	人
	

	因灾失踪人口
	A01009 
	人
	

	因灾受伤人口
	A010010 
	人
	

	  其中：因灾重伤人口
	A010011 
	人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A010012 
	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A010013 
	人
	

	  其中：集中安置人口
	A010014 
	人
	

	        分散安置人口
	A010015 
	人
	

	集中安置点数量
	A010016 
	个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A010017 
	人
	

	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
	A010018 
	人
	

	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
	A010019 
	人
	

	  其中：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
	A010020 
	人
	

	倒塌房屋间数
	A010021 
	间
	

	  其中：倒塌住房间数
	A010022 
	间
	

	倒塌住房户数
	A010023 
	户
	

	严重损坏房屋间数
	A010024 
	间
	

	  其中：严重损坏住房间数
	A010025 
	间
	

	严重损坏住房户数
	A010026 
	户
	

	一般损坏房屋间数
	A010027 
	间
	

	  其中：一般损坏住房间数
	A010028 
	间
	

	一般损坏住房户数
	A010029 
	户
	

	农作物受灾面积
	A010030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A010031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A010032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A010033 
	公顷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农作物绝收面积
	A010034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A010035 
	公顷
	

	草场受旱面积
	A010036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A010037 
	公顷
	

	因灾死亡牲畜
	A010038 
	头只
	

	  其中：因灾死亡大牲畜
	A010039 
	头只
	

	        因灾死亡小牲畜
	A010040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牲畜
	A010041 
	头只
	

	  其中：因旱饮水困难大牲畜
	A010042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小牲畜
	A010043 
	头只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A010044 
	公顷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A010045 
	个
	

	受损商贸网点数量
	A010046 
	个
	

	受损公路长度
	A010047 
	千米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A010048 
	皮长公里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A010049 
	个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A010050 
	千米
	

	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
	A010051 
	台套
	

	受损水库数量
	A010052 
	个
	

	受损堤防长度
	A010053 
	千米
	

	受损市政道路长度
	A010054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
	A010055 
	千米
	

	受损学校数量
	A010056 
	个
	

	受损医院和卫生机构数量
	A010057 
	个
	

	直接经济损失
	A010058 
	万元
	

	其中：住房及家庭财产损失
	A010059 
	万元
	

	      农林牧渔业损失
	A010060 
	万元
	

	        工矿商贸业损失
	A010061 
	万元
	

	基础设施损失
	A010062 
	万元
	

	公共服务损失
	A010063 
	万元
	

	        其他损失
	A010064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教育、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商务、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市场监管、金融监管、广电、体育、气象、林草、文物、电力、通信管理等部门和行业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1．A01007≥A01008，A01007≥A01009，A01007≥A01010，A01007≥A01011，A01007≥A01012，
A01007≥A01013，A01007≥A01014，A01007≥A01015，A01007≥A01017，A01007≥A01018，A01007≥A01019≥A01020，A01010≥A01011，A01013＝A01014＋A01015，A01014≥A01016；
2．A01021≥A01022≥A01023，A01024≥A01025≥A01026，A01027≥A01028≥A01029；
3．A01030≥A01031，A01032≥A01033，A01034≥A01035，A01030≥A01032≥A01034，A01031≥A01033≥A01035，A01038≥A01039，A01038≥A01040，A01041≥A01042，A01041≥A01043；
[bookmark: _Toc21700289]4．A01058＝A01059＋A01060＋A01061＋A01062＋A01063＋A01064。
[bookmark: _Toc154779158][bookmark: _Toc149136382][bookmark: _Toc156306453][bookmark: _Toc161173779][bookmark: _Toc149124496]
（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1 住房及家庭财产）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2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村居民住房
	—
	—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A021 
	户
	

	    倒塌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A022 
	间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A023 
	户
	

	严重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A024 
	间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户数
	A025 
	户
	

	    一般损坏农村居民住房间数
	A026 
	间
	

	    农村居民住房经济损失小计
	A027 
	万元
	

	二、农村居民家庭财产
	—
	—
	

	受损生产性固定资产经济损失
	A028 
	万元
	

	受损耐用消费品经济损失
	A029 
	万元
	

	受损其他财产损失
	A0210 
	万元
	

	农村居民家庭财产损失小计
	A0211 
	万元
	

	三、城镇居民住房
	—
	—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A0212 
	户
	

	    倒塌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A0213 
	间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A0214 
	户
	

	    严重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A0215 
	间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户数
	A0216 
	户
	

	    一般损坏城镇居民住房间数
	A0217 
	间
	

	    城镇居民住房经济损失小计
	A0218 
	万元
	

	四、城镇居民家庭财产
	—
	—
	

	受损生产性固定资产经济损失
	A0219 
	万元
	

	受损耐用消费品经济损失
	A0220 
	万元
	

	受损其他财产损失
	A0221 
	万元
	

	城镇居民家庭财产损失小计
	A0222 
	万元
	

	五、住房及家庭财产损失合计
	A01059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1．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2． 本表含在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各行业、系统的职工住房，在建居民住房。
3． 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其中，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镇区是指在城区以外的县人民政府驻地和其他镇，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区域；与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不连接，且常住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独立的工矿区、开发区、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特殊区域及农场、林场的场部驻地视为镇区。农村是指城镇以外的区域。
4． 家庭财产受损情况统计不含住房、土地损失；文物（如书画、古玩）等因难以准确衡量实际价值，不作统计；个人贵重物品（如金银首饰等）因难以准确确定数量，不作统计；宠物、金融资产等也不作统计；生产性固定资产中农业机械等若只作家庭自用时，计入本表。
逻辑关系：
1．A02002≥A02001，A02004≥A02003，A02006≥A02005，A02013≥A02012，A02015≥A02014，A02017≥A02016；
2．A02011＝A02008＋A02009＋A02010；
3．A02022＝A02019＋A02020＋A02021；
4．A01023＝A02001＋A02012，A01026＝A02003＋A02014，A01029＝A02005＋A02016，A01022＝A02002＋A02013，A01025＝A02004＋A02015，A01028＝A02006＋A02017；
5．A01059＝A02007＋A02011＋A02018＋A02022。

[bookmark: _Toc149124497][bookmark: _Toc154779159][bookmark: _Toc149136383][bookmark: _Toc156306454][bookmark: _Toc161173780]
（三）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2 农林牧渔）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3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业
	—
	—
	

	    农作物受灾面积
	A01030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A01031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A01032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A01033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A01034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A01035
	公顷
	

	    受损农业生产大棚面积
	A03001
	公顷
	

	    农业经济损失小计
	A03002
	万元
	

	二、林业
	—
	—
	

	    草场受旱面积
	A01036
	公顷
	

	    草场过火面积
	A03003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A01037
	公顷
	

	未成林造林地受灾面积
	A03004
	公顷
	

	    林地过火面积
	A03005
	公顷
	

	    林业草原经济损失小计
	A03006
	万元
	

	三、畜牧养殖业
	—
	—
	

	    因灾死亡大牲畜
	A01039
	头只
	

	    因灾死亡小牲畜
	A01040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大牲畜
	A01042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小牲畜
	A01043
	头只
	

	    因灾死亡家禽
	A03007
	只
	

	    圈舍损毁面积
	A03008
	平方米
	

	    饲草料损失
	A03009
	吨
	

	    畜牧养殖业经济损失小计
	A03010
	万元
	

	四、渔业
	—
	—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A01044
	公顷
	

	其中：海水养殖受灾面积
	A03011
	公顷
	

	海水养殖业经济损失
	A03012
	万元
	

	受损养殖设施经济损失
	A03013
	万元
	

	    渔业经济损失小计
	A03014
	万元
	

	五、农林牧渔业损失合计
	A01060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A01060＝A03002＋A03006＋A03010＋A03014。
[bookmark: _Toc21700290][bookmark: _Toc149124498][bookmark: _Toc154779160][bookmark: _Toc149136384][bookmark: _Toc156306455][bookmark: _Toc161173781]
（四）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3 工矿商贸）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4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工业
	—
	—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A01045
	个
	

	    工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1
	万元
	

	二、批发和零售业
	—
	—
	

	受损批发和零售网点数量
	A04002
	个
	

	批发和零售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3
	万元
	

	三、住宿和餐饮业
	—
	—
	

	受损住宿和餐饮网点数量
	A04004
	个
	

	住宿和餐饮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5
	万元
	

	四、金融业
	—
	—
	

	受损金融网点数量
	A04006
	个
	

	金融业经济损失小计
	A04007
	万元
	

	五、工矿商贸经济损失合计
	A01061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管、金融监管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1．A01046≥A04002＋A04004＋A04006；
2．A01061≥A04001＋A04003＋A04005＋A04007。
[bookmark: _Toc21700291][bookmark: _Toc161173782][bookmark: _Toc156306456][bookmark: _Toc149124499][bookmark: _Toc149136385][bookmark: _Toc154779161]
（五）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4 基础设施）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5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交通运输
	—
	—
	

	    受损公路长度
	A01047
	千米
	

	    阻断公路长度
	A05001
	千米
	

	    受损铁路长度
	A05002
	千米
	

	    受损水运航道长度
	A05003
	千米
	

	    受损机场数量
	A05004
	个
	

	    交通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05
	万元
	

	二、通信
	—
	—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A01048
	皮长公里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A01049
	个
	

	    通信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06
	万元
	

	三、电力
	—
	—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A01050
	千米
	

	    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
	A01051
	台套
	

	    电力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07
	万元
	

	四、水利
	—
	—
	

	    受损水库数量
	A01052
	座
	

	    受损水电站数量
	A05008
	座
	

	    受损堤防长度
	A01053
	千米
	

	其中：受损海堤长度
	A05009
	千米
	

	    受损护岸数量
	A05010
	处
	

	    受损水闸数量
	A05011
	座
	

	    受损塘坝数量
	A05012
	座
	

	    水利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13
	万元
	

	五、市政
	—
	—
	

	    受损市政道路长度
	A01054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
	A01055
	千米
	

	    受损市政排水管网长度
	A05014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
	A05015
	千米
	

	市政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16
	万元
	

	六、农村生活设施
	—
	—
	

	    受损村道长度
	A05017
	千米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受损农村供水管网长度
	A05018
	千米
	

	    受损农村供电线路长度
	A05019
	千米
	

	    农村地区生活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20
	万元
	

	七、工业园区基础设施
	—
	—
	

	受损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数量
	A05021
	处
	

	受损工业园区排水管网长度
	A05022
	千米
	

	工业园区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小计
	A05023
	万元
	

	八、基础设施经济损失合计
	A01062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电力、通信管理等部门和行业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1．A01053≥A05009；
2．A01062≥A05005＋A05006＋A05007＋A05013＋A05016＋A05020＋A05023。
[bookmark: _Toc21700292][bookmark: _Toc149124500][bookmark: _Toc156306457][bookmark: _Toc149136386][bookmark: _Toc161173783][bookmark: _Toc154779162]
（六）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附表5 公共服务）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6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教育
	—
	—
	

	    受损学校数量
	A01056
	个
	

	    公共教育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1
	万元
	

	二、文化体育
	—
	—
	

	    受损文化体育旅游机构数量
	A06002
	个
	

	受损不可移动文物数量
	A06003
	处
	

	    公共文化体育旅游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4
	万元
	

	三、医疗
	—
	—
	

	    受损医院数量
	A06005
	个
	

	    受损卫生机构数量
	A06006
	个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07
	万元
	

	四、公安
	—
	—
	

	受损公安基层所站数量
	A06008
	个
	

	受损公安基层所站经济损失小计
	A06009
	万元
	

	五、社会服务
	—
	—
	

	    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
	A06010
	个
	

	    社会服务经济损失小计
	A06011
	万元
	

	六、广播电视服务
	—
	—
	

	    受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数量
	A06012
	个
	

	    受损广播电视传输线路长度
	A06013
	千米
	

	    受损广播电视设施数量
	A06014
	处
	

	    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经济损失小计
	A06015
	万元
	

	七、公共服务经济损失合计
	A01063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教育、公安、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电、体育等部门等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受损不可移动文物只统计数量，不计经济损失。
逻辑关系：
1．A01057＝A06005＋A06006；
2．A01063≥A06001＋A06004＋A06007＋A06009＋A06011＋A06015。
[bookmark: _Toc161173784][bookmark: _Toc149124501]
（七）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A07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本级启动响应时间
	A071 
	年-月-日-时
	

	本级启动响应级别
	A072 
	级
	

	本级财政已安排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
	A073 
	万元
	

	本级已支出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
	A074 
	万元
	

	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
	A075 
	万元
	

	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
	A076 
	万元
	

	本级安排的帐篷数量
	A077 
	顶
	

	本级安排的衣被数量
	A078 
	套
	

	本级安排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A079 
	个／件／台／套
	

	本级发放的帐篷数量
	A0710 
	顶
	

	本级发放的衣被数量
	A0711 
	套
	

	本级发放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A0712 
	个／件／台／套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民政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A07005≥A07006。


[bookmark: _Toc149124502][bookmark: _Toc161173785]（八）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年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表    号：B01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受淹乡（镇、街道）数量
	B011 
	个
	

	受灾人口
	B012 
	人
	

	因灾死亡人口
	B013 
	人
	

	因灾失踪人口
	B014 
	人
	

	因灾受伤人口
	B015 
	人
	

	  其中：因灾重伤人口
	B016 
	人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
	B017 
	人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
	B018 
	人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
	B019 
	人
	

	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
	B0110 
	人
	

	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
	B0111 
	人
	

	  其中：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
	B0112 
	人
	

	倒塌房屋间数
	B0113 
	间
	

	  其中：倒塌住房间数
	B0114 
	间
	

	倒塌住房户数
	B0115 
	户
	

	严重损坏房屋间数
	B0116 
	间
	

	  其中：严重损坏住房间数
	B0117 
	间
	

	严重损坏住房户数
	B0118 
	户
	

	一般损坏房屋间数
	B0119 
	间
	

	  其中：一般损坏住房间数
	B0120 
	间
	

	一般损坏住房户数
	B0121 
	户
	

	农作物受灾面积
	B0122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受灾面积
	B0123 
	公顷
	

	农作物成灾面积
	B0124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成灾面积
	B0125 
	公顷
	

	农作物绝收面积
	B0126 
	公顷
	

	  其中：粮食作物绝收面积
	B0127 
	公顷
	

	草场受旱面积
	B0128 
	公顷
	

	林地受灾面积
	B0129 
	公顷
	

	因灾死亡牲畜
	B0130 
	头只
	

	  其中：因灾死亡大牲畜
	B0131 
	头只
	

	        因灾死亡小牲畜
	B0132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牲畜
	B0133 
	头只
	

	  其中：因旱饮水困难大牲畜
	B0134 
	头只
	

	        因旱饮水困难小牲畜
	B0135 
	头只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
	B0136 
	公顷
	

	受损工业企业数量
	B0137 
	个
	

	受损商贸网点数量
	B0138 
	个
	

	受损公路长度
	B0139 
	千米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
	B0140 
	皮长公里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
	B0141 
	个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
	B0142 
	千米
	

	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
	B0143 
	台套
	

	受损水库数量
	B0144 
	个
	

	受损堤防长度
	B0145 
	千米
	

	受损市政道路长度
	B0146 
	千米
	

	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
	B0147 
	千米
	

	受损学校数量
	B0148 
	个
	

	受损医院和卫生机构数量
	B0149 
	个
	

	直接经济损失
	B0150 
	万元
	

	其中：住房及居民家庭财产损失
	B0151 
	万元
	

	      农林牧渔业损失
	B0152 
	万元
	

	        工矿商贸业损失
	B0153 
	万元
	

	        基础设施损失
	B0154 
	万元
	

	        公共服务损失
	B0155 
	万元
	

	        其他损失
	B0156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同自然灾害损失情况统计快报表。


[bookmark: _Toc161173786]（九）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年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表    号：B02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本级启动响应次数
	B021 
	次
	

	其中：一级响应次数
	B022 
	次
	

	二级响应次数
	B023 
	次
	

	三级响应次数
	B024 
	次
	

	四级响应次数
	B025 
	次
	

	已救助人口
	B026 
	人
	

	需重建住房户数
	B027 
	户
	

	其中：已重建住房户数
	B028 
	户
	

	需重建住房间数
	B029 
	间
	

	其中：已重建住房间数
	B0210 
	间
	

	需维修住房户数
	B0211 
	户
	

	其中：已维修住房户数
	B0212 
	户
	

	需维修住房间数
	B0213 
	间
	

	其中：已维修住房间数
	B0214 
	间
	

	本级财政已安排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
	B0215 
	万元
	

	本级已支出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
	B0216 
	万元
	

	  其中：已支出应急生活补助资金
	B0217 
	万元
	

	        已支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
	B0218 
	万元
	

	已支出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
	B0219 
	万元
	

	已支出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B0220 
	万元
	

	已支出旱灾救助资金
	B0221 
	万元
	

	下级已支出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
	B0222 
	万元
	

	  其中：已支出应急生活补助资金
	B0223 
	万元
	

	        已支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
	B0224 
	万元
	

	        已支出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
	B0225 
	万元
	

	        已支出恢复重建补助资金
	B0226 
	万元
	

	        已支出旱灾救助资金
	B0227 
	万元
	

	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
	B0228 
	万元
	

	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
	B0229 
	万元
	

	本级安排的帐篷数量
	B0230 
	顶
	

	本级安排的衣被数量
	B0231 
	套
	

	本级安排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B0232 
	个／件／台／套
	

	本级发放的帐篷数量
	B0233 
	顶
	

	本级发放的衣被数量
	B0234 
	套
	

	

	续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本级发放的其他救灾物资数量
	B0235 
	个／件／台／套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逻辑关系：
1．B02001＝B02002＋B02003＋B02004＋B02005；
2．B02016≥B020017＋B020018＋B020019＋B02020＋B02021；
3．B02022≥B020023＋B020024＋B020025＋B02026＋B02027；
4．B02028≥B02029。
[bookmark: _Toc161173787][bookmark: _Toc149124504]
（十）受灾地区基础指标统计年报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表    号：B03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丙
	乙
	1

	[bookmark: _Hlk21337202]是否为山区
	B031 
	—
	

	城镇人口
	B032 
	人
	

	农村人口
	B033 
	人
	

	儿童人数（18岁以下）
	B034 
	人
	

	老年人数（60岁及以上）
	B035 
	人
	

	城镇住户
	B036 
	户
	

	农村住户
	B037 
	户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钢结构比例
	B038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钢筋混凝土结构比例
	B039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砌体结构比例 
	B0310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木（竹）结构比例
	B0311 
	%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其他结构比例
	B0312 
	%
	

	常用耕地面积
	B0313 
	公顷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公安、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统计等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bookmark: _Toc161173788][bookmark: _Toc149124505]（十一）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救助情况统计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表    号：C01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需冬春救助人口
	C01001
	人
	

	本级政府计划安排资金
	C01002
	万元
	

	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资金
	C01003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bookmark: _Toc149124506][bookmark: _Toc161173789]
（十二）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情况统计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表    号：C02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省级下拨中央冬春补助资金时间
	C02001
	年-月-日
	

	省级下拨中央冬春补助资金文号
	C02002
	—
	

	已冬春救助人口
	C02003
	人
	

	本级财政已安排资金
	C02004
	万元
	

	上级财政已安排资金
	C02005
	万元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bookmark: _Toc161173790][bookmark: _Toc149124507][bookmark: _Toc375730405]
（十三）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D01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D01001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2
	性别 □  1.男    2.女

	D01003
	年龄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4
	民族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5
	户口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6
	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7
	死亡／失踪类型 □  1.死亡    2.失踪

	D01008
	死亡失踪地点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09
	死亡失踪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0
	死亡失踪原因 □  1.江河洪水冲淹  2.山洪冲淹  3.崩塌埋压  4.滑坡埋压  5.泥石流冲埋
6.地面塌陷  7.房屋倒塌  8.构筑物倒塌  9.落水  10.高空坠物  11.高处坠落  12.雷击
13.雪崩  14.低温  15.树木倒压  16.森林草原火灾  17.救援救灾  18.其他原因

	D01011
	灾害种类 □  1.洪涝灾害  2.干旱灾害  3.地质灾害  4.台风灾害  5.地震灾害  6.风雹灾害     7.雪灾  8.低温冷冻灾害  9.沙尘暴灾害  10.森林草原火灾  11.海洋灾害  12.生物灾害

	D01012
	抚慰金发放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元

	D01013
	抚慰金发放形式 □  1.现金    2.一卡通

	D01014
	领款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5
	领款人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6
	领款人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7
	领款人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8
	与死亡失踪人员关系____________________

	D01019
	致灾过程简要描述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与公安、自然资源、水利、卫生健康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通报机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bookmark: _Toc161173791][bookmark: _Toc149124508][bookmark: _Toc375730406]
（十四）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月
	表    号：D02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D02001
	户主姓名_____________

	D02002
	户主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2003
	户主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2004
	家庭类型 □  1.特困供养人员 2.低保户 3.返贫监测对象 4.其他困难户 5.一般户

	D02005
	家庭人口_______人

	D02006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2007
	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08
	房屋结构 □  1.钢结构 2.钢筋混凝土结构 3.砌体结构 4.木（竹）结构 5.其他结构

	D02009
	受灾时间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D02010
	灾害种类 □  1.洪涝灾害  2.干旱灾害  3.地质灾害  4.台风灾害  5.地震灾害  6.风雹灾害  7.雪灾  8.低温冷冻灾害  9.沙尘暴灾害  10.森林草原火灾  11.海洋灾害  12.生物灾害

	D02011
	倒塌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12
	倒塌住房面积_______平方米

	D02013
	严重损坏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14
	严重损坏住房面积_______平方米

	D02015
	一般损坏住房间数_______间

	D02016
	一般损坏住房面积_______平方米

	D02017
	恢复重建资金发放金额_______万元

	D02018
	恢复重建其他投入折款_______万元

	D02019
	恢复重建资金发放形式 □  1.现金   2.一卡通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bookmark: _Toc439941974][bookmark: _Toc161173792][bookmark: _Toc149124509]
（十五）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自治州、盟、地区）
      县（市、区、自治县、旗、自治旗、特区、林区）
行政区划代码：
填报单位（盖章）：                    20  年
	表    号：D03

	
	制定机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24〕82号

	
	有效期至：2027年3月


	D03001
	户主姓名___________

	D03002
	户主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3003
	户主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3004
	家庭类型 □  1.特困供养人员 2.低保户 3.返贫监测对象 4.其他困难户 5.一般户

	D03005
	家庭人口________

	D03006
	家庭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3007
	一卡（折）通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03008
	灾害种类 □  1.洪涝灾害  2.干旱灾害  3.地质灾害  4.台风灾害  5.地震灾害  6.风雹灾害  7.雪灾  8.低温冷冻灾害  9.沙尘暴灾害  10.森林草原火灾  11.海洋灾害  12.生物灾害

	D03009
	需救助人口_____人

	D03010
	已发放救助款___________元

	D03011
	已发放救助物资折款___________元

	D03012
	救助资金发放形式 □  1.现金    2.一卡通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
本表由县级以上（含县级）应急管理部门组织填报、汇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应急管理厅（局）上报本表时应当将分地市、分县、分乡镇报表一并上报。


[bookmark: _Toc161173793][bookmark: _Toc149124510]四、主要指标解释
[bookmark: _Toc149124511]
[bookmark: _Toc161173794]（一）灾害种类
1． 洪涝灾害：指因降雨、降融雪、冰凌、溃坝（堤）、风暴潮等引发江河洪水、渍涝、山洪等，以及由其引发次生灾害，对生命财产、社会功能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包括江河洪水、山洪、冰凌洪水、融雪洪水、城镇内涝等二级灾种。
江河洪水灾害：指因暴雨或者堤坝决口溃口、上游行洪泄洪等引起江河水量迅增、水位急涨的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山洪灾害：指山丘区由降雨诱发的急涨急落的溪河沟道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山洪中泥沙石等固体物质含量较少，因灾遇难人员多呈溺亡特征，建（构）筑物受损以冲刷与淹没为主。
冰凌洪水灾害：指由于冰凌阻塞形成冰塞或者冰坝拦截上游来水，导致上游水位壅高，当冰塞溶解或者冰坝崩溃时槽蓄水量迅速下泄形成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融雪洪水灾害：指形成由冰融水和积雪融水为主要补给来源的洪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城镇内涝灾害：指由于强降水或者连续性降水、海水倒灌超过城镇排水能力致使城镇内产生积水，并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2． 干旱灾害：指一个地区在比较长的时间内降水异常偏少，河流、湖泊等淡水资源总量减少，对城乡居民生活、工农业生产造成直接影响和损失的自然灾害。
3． 台风灾害：指热带或者副热带海洋上生成的气旋性涡旋大范围活动，伴随大风、暴雨、风暴潮、巨浪等，以及由其引发次生灾害，对生命财产、社会功能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台风编号采用中国气象局公告的台风编号填写。
4． 风雹灾害：指强对流天气引起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等，以及由其引发次生灾害，对生命财产、社会功能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包括大风、冰雹、龙卷风、雷电等二级灾种。
大风灾害：指因冷锋、雷暴、飑线和气旋等天气系统导致近地面层平均或者瞬时风速达到一定速度或者风力的风，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冰雹灾害：指强对流天气控制下，从雷雨云中降落的冰雹，对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龙卷风灾害：指在强烈的不稳定的天气状况下由空气对流运动导致强烈的、小范围的空气涡旋，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雷电灾害：指因雷雨云中的电能释放，直接击中人体、牲畜、建（构）筑物、基础设施等，以及因雷电直接引发的建（构）筑物火灾等，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5． 低温冷冻灾害：指气温降低至影响作物正常生长发育，造成作物减产绝收，或者因低温雨雪造成结冰凝冻，致使电网、交通、通信等设施设备损坏或者阻断，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的自然灾害。
6． 雪灾：指因降雪形成大范围积雪，严重影响人畜生存，以及因降大雪造成交通中断，毁坏通信、输电等设施的自然灾害。
7． 沙尘暴灾害：指强风将地面尘沙吹起使空气浑浊，水平能见度小于1千米，对生命财产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
8． 地震灾害：指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强烈地面震动及伴生的地面裂缝和变形，造成建（构）筑物倒塌和损坏，设备和设施毁坏，交通、通信中断和其他生命线工程设施等被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火灾、爆炸、瘟疫、有毒物质泄漏、放射性污染、场地破坏等，对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造成损害的自然灾害。地震震级采用中国地震局公告的地震震级填写。
9． 地质灾害：因自然因素引发的危害生命财产安全且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二级灾种。
崩塌灾害：指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离山体崩落、滚动、撞击，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滑坡灾害：指斜坡上的岩土体由于自然原因，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的软弱面整体向下滑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泥石流灾害：指山区沟谷中或者坡面上，由于暴雨、冰雹、融水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混合流，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泥石流中泥沙石等固体物质含量较多，因灾遇难人员多呈淤埋或者重压窒息死亡特征，建（构）筑物受损以冲击与淤埋为主。
地面塌陷灾害：指地表岩体或者土体受自然作用影响，向下陷落并在地面形成凹陷、坑洞，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地裂缝灾害：指在一定自然地质环境下，由于自然因素导致地表岩土体开裂，在地面形成一定长度和宽度裂缝，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地面沉降灾害：因自然因素引发地壳表层松散土层压缩并导致地面标高降低，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10． 海洋灾害：指海洋自然环境发生异常或者激烈变化，在海上或者海岸发生，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等二级灾种。
风暴潮灾害：指由台风、温带气旋、强冷空气等强烈天气系统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海浪灾害：指由风引起的海面波动产生海浪作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通常，有效波高达4米以上的海浪称为灾害性海浪。
海冰灾害：指由海冰引起的影响到人类在海岸和海上活动和设施安全，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
海啸灾害：指由水下地震、火山爆发或者水下塌陷和滑坡激起巨浪，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灾害。
11． 森林草原火灾：指失去人为控制，在森林内和草原上自由蔓延和扩展，对森林草原、生态系统和人类带来一定危害和损失的林草火燃烧现象。
12． 生物灾害：指病、虫、杂草、害鼠等在一定环境下暴发或者流行，严重破坏农作物、森林、草原和畜牧业的灾害，以及因野生动物（不包括动物园饲养管理的动物）活动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农牧业、家庭财产等损失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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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灾害发生时间：指因自然灾害导致影响或者损失出现的日期和时间，采用公历年月日和24小时制填写。
2． 灾害结束时间：指灾害过程基本结束，且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和损失不再扩大的日期，采用公历年月日填写。
3． 受淹乡（镇、街道）数量：因江河洪水进入城区或者降雨产生严重内涝的乡（镇、街道）数量。
4． 受灾人口：指因自然灾害直接造成伤亡失踪、房屋倒损、财产损失、转移安置、需生活救助，以及生产生活遭受损失或者影响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 因灾死亡人口：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以及因灾受重伤7日内经抢救或者重症监护救治无效死亡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对于救援救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牺牲（殉职）的工作人员，应当一并统计在内。
6． 因灾失踪人口：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下落不明，暂时无法确认死亡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对于救援救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失踪的工作人员，应当一并统计在内。
7． 因灾受伤人口：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肢体伤残或者某些器官功能性或者器质性损伤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其中，重伤指因灾造成人肢体残废、容貌毁损、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的损伤。对于救援救灾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导致受伤的工作人员，应当一并统计在内。
8． 紧急避险转移人口：指遭受自然灾害风险影响（如接收到灾害预警等），提前转移到安全区域，风险解除后即可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受台风影响从海上回港且无需安置的避险人员。当实际受灾不能返家或者避险转移超过一定时限（一般为2日），且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保障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的，应当将紧急避险转移人口转为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统计。同一灾害过程中，同一人员多次进行紧急避险转移的，不重复统计。
9．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指遭受自然灾害影响，不能在现有住房中居住，需由政府进行转移安置（包括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保障食品、饮用水、临时住所等基本生活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含应急期间未经安全鉴定不能居住的其他损房），造成无房可住的人员；蓄滞洪区运用转移人员；遭受自然灾害影响，由低洼易涝区、山洪灾害威胁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转移至安全区域，短期内（一般超过2日）不能返回家中居住的人员。
通常情况下，在同一时刻紧急转移安置人口、紧急避险转移人口、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不存在交集。
10． 集中安置人口：指由政府直接组织并安置在学校、体育场馆、村（居）委会、宾馆、搭建的帐篷区等指定场所，并提供饮食等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1． 分散安置人口：指不是由政府直接安置，而是在政府帮助指导下通过投亲靠友、借住租住房屋等方式分散安置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2． 集中安置点数量：指由政府安排的用于集中安置人员的学校、体育场馆、村（居）委会、宾馆、搭建的帐篷区等指定场所的数量。
13． 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口：指遭受自然灾害后，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不需要转移安置，但因灾造成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需要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主要包括以下5种情形：①因灾造成口粮、衣被和日常生活必需用品毁坏、灭失或者短缺，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②因灾造成在收作物（例如将要或者正在收获并出售，且作为当前口粮或者经济来源的粮食、蔬菜瓜果等作物，以及养殖水产等）严重受损，或者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牲畜、家禽等因灾死亡，导致收入锐减，当前正常生活面临困难；③因灾造成交通中断导致人员滞留或者被困，无法购买或者加工口粮、饮用水、衣被等，造成生活必需用品短缺；④因灾导致伤病需进行紧急救治；⑤因灾造成用水困难（人均用水量连续3天低于35升），需政府进行救助（干旱灾害除外）。
14． 需过渡期生活救助人口：指因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倒塌或者严重损坏需恢复重建、无房可住；因次生灾害威胁在外安置无法返家；因灾损失严重、缺少生活来源，需政府在应急救助阶段后一段时间内，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5． 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指因干旱灾害造成饮用水、口粮等临时生活困难，需政府给予生活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16． 因旱饮水困难需救助人口：属于因旱需生活救助人口中的一类。指因干旱灾害造成饮用水获取困难，需政府给予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包括：日常饮水水源中断，且无其他替代水源，需通过政府集中送水或者出资新增水源；日常饮水水源中断，有替代水源，但因取水距离远、取水成本增加，现有能力无法承担需政府救助；日常饮水水源未中断，但因灾造成供水受限，人均用水量连续15天低于35升，需政府予以救助等。因气候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常年饮水困难的人口不统计在内。
17． 倒塌房屋：指因灾导致房屋整体结构塌落，或者承重构件多数倾倒，必须进行重建的房屋；以及因灾遭受严重损坏，无法修复的牧区帐篷。
房屋包括住宅房屋（农村居民住房、城镇居民住房）和非住宅房屋（商业、办公、工业、公共服务等用途房屋），不含独立的厨房、牲畜棚等辅助用房，以及活动房、工棚、简易房等临时房屋。以具有完整、独立承重结构的房屋整体为基本判定单元（一般含多间房屋），以自然间为计算单位；牧区帐篷每顶按3间计算；住房面积按建筑面积计算，只知道使用面积的，可用以下公式换算：使用面积÷0.7＝建筑面积；针对特定应用需求，可以参考建筑面积30平方米/间的标准进行间数折算。下同。
房屋结构类型包括：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和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木（竹）结构、其他结构（土木/石木结构、混杂结构、窑洞和其他上述未包括的结构类型）。不同结构类型的房屋，其承重结构主要包括以下部位：①钢结构，主要承重结构包括梁、柱、桁架。②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承重结构包括梁、板、柱。③砖混结构，竖向承重结构包括承重墙、柱，水平承重构件包括楼板、大梁、过梁、屋面板或者木屋架；砖木结构，竖向承重结构包括承重墙、柱，水平承重构件包括楼板、屋架（木结构）；底部框架-抗震墙砌体结构，下部承重结构包括底部框架、抗震墙、墙梁等，上部承重结构包括承重墙、柱、楼板、梁、屋面板等。④木（竹）结构主要承重结构为柱、梁、屋架。⑤其他结构，土木/石木结构主要承重结构为土/石墙、木屋架，窑洞的主要承重结构为墙体、拱顶。
18． 严重损坏房屋：指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严重破坏或者部分倒塌，需采取排险措施、大修或者局部拆除，无维修价值的房屋；以及因灾遭受严重损坏，需进行较大规模修复的牧区帐篷。
严重损坏房屋主要表现为：地基基础尚保持稳定，基础多数构件损坏，承重墙、柱有明显歪闪或者局部倒塌，少数或者部分承重墙面、承重柱体损坏（酥碎、明显裂缝等），楼、屋盖大多数承重构件损坏，多数非承重构件损坏。其中，“大多数”可参照“＞2/3”，“多数”可参照“＞1/2”，“部分”可参照“1/3～1/2”，“少数”可参照“1/10～1/3”，下同。
19． 一般损坏房屋：指因灾导致房屋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缝，部分明显裂缝；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需进行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的房屋；以及因灾遭受损坏，需进行一般修理，采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的牧区帐篷。
一般损坏房屋主要表现为：地基基础基本保持稳定，基础少数构件损坏，楼、屋盖部分承重构件损坏，部分非承重构件损坏。
对于一户同时具有两种及以上倒塌损坏情况的，按照较重的倒损类型填报户数，不得重复统计。例如，某户同时有倒塌住房和一般损坏住房，则统计户数时只统计在倒塌住房户数一栏，在一般损坏住房的户数中不作统计；倒塌住房的间数统计在倒塌住房一栏，一般损坏住房的间数统计在一般损坏住房一栏。
20． 户数：以户籍登记户数为准。
21． 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过程中使用年限较长、单位价值较高，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22． 家庭耐用消费品：使用寿命较长，一般可多次使用并且用于生活消费的物品。主要统计家具、家电、家庭用车等。
23． 其他财产：包括家庭装修、室内装饰等。
24． 农作物受灾面积：指因灾减产一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含成灾、绝收面积）。如果同一地块的当季农作物多次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只计算受灾最重的一次，要剔除重复受灾的面积。如果同一地块不同季农作物分别受灾，在快报中逐次分别统计，在年报中应当累计统计，下同。
农作物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其中，粮食作物是稻谷、小麦、薯类、玉米、高粱、谷子、其他杂粮和大豆等作物的总称；经济作物是蔬菜、棉花、油料、麻类、糖料、烟叶、茶叶、水果等作物的总称；其他作物是青饲料、绿肥等作物的总称。
25． 农作物成灾面积：指在受灾面积中，因灾减产三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含绝收面积）。
26． 农作物绝收面积：指在成灾面积中，因灾减产八成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
27． 草场受旱面积：指牧区因降水不足影响牧草正常返青或者生长的草场面积。
28． 林地受灾面积：指因自然灾害导致防护林、用材林、生态公益林、经济林、薪炭林等林地遭受毁损的面积。
29． 未成林造林地：指人工造林、飞播造林、封山（沙）育林验收合格后，未达到成林年限的林地。
30． 草场过火面积：指遭受火烧的草场面积。
31． 林地过火面积：指遭受火烧的林地面积。
32． 因灾死亡牲畜：指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的牲畜数量，主要包括牛、马、驴、骡、骆驼、牦牛等大牲畜和羊、猪等小牲畜数量。不包括家禽。
33． 因旱饮水困难牲畜：指以干旱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饮用水获取困难的牛、马、驴、骡、骆驼、牦牛等大牲畜和羊、猪等小牲畜数量。不包括家禽。
34． 家禽：为了经济或者其他目的驯养的禽类，主要包括鸡、鸭、鹅等。
35． 水产养殖受灾面积：指因灾造成水产品产量损失在10%以上的养殖面积。水产养殖面积包括淡水养殖面积和海水养殖面积。
36． 农业生产大棚：能种植蔬菜、瓜类、花卉苗木、食用菌等作物的温室、大棚。
37． 工业企业数量：独立核算法人工业企业个数。
38． 受损商贸网点数量：指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等网点数量。
39． 批发业：指向其他批发或者零售单位（含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批量销售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活动，以及从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济与代理的活动。
40． 零售业：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售货摊等主要面向最终消费者的销售活动，以及互联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还包括在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的店铺等。谷物、种子、饲料、牲畜、矿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农用化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备除外）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
41． 住宿业：指为旅行者提供短期留宿场所的活动，不包括主要按月或者按年长期出租房屋住所的活动。
42． 餐饮业：指通过即时制作加工、商业销售和服务性劳动等，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和消费场所及设施的服务活动。
43． 金融业：包括货币金融服务、资本市场服务、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
44． 受损公路长度：指因灾损毁的国道、省道等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的里程数。
45． 阻断公路长度：指因灾造成桥梁、涵洞、高边坡等严重垮塌及其他损毁，导致公路阻断的里程数。
46． 受损铁路长度：指因灾损毁的铁路路基、桥梁、涵洞、隧道的里程数。
47． 受损水运航道长度：指因灾损毁的水运航道的里程数。
48． 受损机场个数：指因灾造成机场受损的个数。
49． 受损通信线路长度：指因灾造成通信光缆和电缆损毁的长度。
50． 受损通信基站数量：指因灾造成通信基站损毁的数量。
51． 受损电力线路长度：指因灾导致电力线路和电缆线路损毁的长度。
52． 受损输变电设备数量：指因灾导致输电、变电、配电和各种特殊用途电气设备损毁的台套数。
53． 受损水库数量：指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等部位因自然灾害损毁，影响正常运行的水库座数。
54． 受损水电站数量：指坝体、溢洪道、输水涵洞、闸门等部位因自然灾害损毁，影响正常运行的水电站座数。
55． 受损堤防长度：指因灾造成渗水、滑坡、裂缝、坍塌、管涌、漫溢等影响防洪安全的堤防长度。
56． 受损护岸数量：指因灾造成损毁的保护防洪堤防的护岸工程的处数。
57． 受损水闸数量：指因灾造成损毁、不能正常运行的防洪（潮）闸的座数。
58． 受损塘坝数量：指因灾造成损毁的塘坝（含拦泥坝、淤地坝）的座数。
59． 受损市政道路长度：指因灾造成市政道路损毁的里程数。
60． 受损市政供水管网长度：指因灾造成市政供水管网损毁的里程数。
61． 受损市政排水管网长度：指因灾造成市政排水管网损毁的里程数。
62． 受损市政供气供热管网长度：指因灾造成市政供气供热管网损毁的里程数。
63． 受损村道长度：指因灾损毁的村道里程。村道是指直接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不属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建制村之间和建制村与乡镇联络的公路。
64． 受损农村供水管网长度：指农村地区因灾造成集中建设的供水管网损毁的里程数。
65． 受损农村供电线路长度：指农村地区因灾造成集中建设的供电线路损毁的里程数。
66． 受损学校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损毁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等学校、机构的数量。
67． 受损文化体育旅游机构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场地场馆等损毁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剧院、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游客中心、游乐场等机构的数量。
68． 受损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指因灾造成文物本体、附属文物、周边环境等损毁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
69． 受损医院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损毁的医院的数量。医院包括综合医院、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民族医院、各类专科医院和护理院等。
70． 受损卫生机构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损毁的卫生机构的数量。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街道）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科疾病防治机构、妇幼保健机构、健康教育机构、急救中心（站）、采供血机构、卫生监督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中心等。
71． 受损公安基层所站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损毁的公安派出所、监管场所、公安检查站、社区警务室等的数量。
72． 受损社会服务机构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损毁的社会福利院、敬老院、儿童福利院、精神病人福利院、城乡社区服务站点、街道乡镇社区服务中心、救助管理站、殡仪馆、公益性公墓等的数量。
73． 受损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数量：指因灾造成设施设备、办公用房等损毁的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的数量。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台、发射台、监测台、有线电视网络公司（台、站）、乡镇广播电视站、广播电视服务网点等。
74． 直接经济损失：指受灾体遭受自然灾害后，自身价值降低或者丧失所造成的损失。直接经济损失的基本计算方法是：受灾体损毁前的实际价值与损毁率的乘积。救援救灾、生产生活环境恢复、生态修复等所发生的费用，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因自然灾害导致停产、停业等所造成的产值、营业额损失为间接经济损失，不计入直接经济损失。
[bookmark: _Toc149124513][bookmark: _Toc161173796]（三）救灾工作情况统计快报（年报）表指标
1． 本级启动响应时间：指本级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时间。采用公历填写。
2． 本级启动响应级别：指启动本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级别。根据响应级别，填写一级、二级、三级或者四级。
3． 本级启动响应次数：指本年度本级政府启动救灾应急响应的次数。对于一次灾害过程启动多级应急响应的，应当分别计次数。
4． 本级财政已安排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指本级政府财政列支的用于本地区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工作的资金数额。不包括冬春救助资金。
5． 本级已支出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指本级政府已支出的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数额（包括上级拨付的）。
6． 下级已支出生活救助方向救灾资金：指下级各级政府已支出的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之和。其中，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不统计下级指标；地（市）级应急管理部门统计该地（市）所辖县级行政单位指标之和；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统计该省所辖地（市）级、县级行政单位指标之和。
7． 已支出应急生活补助资金：指已经用于受灾人员应急生活补助和紧急转移安置，解决受灾人员灾后应急期间无力克服的吃、穿、住等临时生活困难的资金数额。
8． 已支出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指已经发放给因灾死亡人员家属的慰问金。
9． 已支出过渡期生活救助资金：指已经用于帮助解决受灾人员灾后过渡期基本生活困难的资金数额。
10． 已支出恢复重建补助资金：指已经用于帮助因灾住房倒塌或者严重损坏的受灾人员重建基本住房，帮助因灾住房一般损坏的受灾人员维修损坏房屋的资金数额。
11． 已支出旱灾救助资金：指已经用于帮助因旱造成生活困难的群众解决口粮和饮水等基本生活困难的资金数额。
12． 本级已接收的救灾捐赠资金：指本级政府已接收的来自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向本地区灾区捐赠的各类资金数额。
13． 本级已支出的救灾捐赠资金：指本级政府所接收救灾捐赠资金中列支的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14． 已救助人口：指因遭受自然灾害得到应急生活补助、遇难人员家属抚慰金、过渡期生活救助、恢复重建补助、旱灾救助等各类生活救助的人员总数。不包括冬春救助人数。
15． 需／已重建住房户数：指倒塌或者严重损坏居民住房中需要／已经重建的家庭数量。
16． 需／已重建住房间数：指倒塌或者严重损坏居民住房中需要／已经重建的房屋间数。
17． 需／已维修住房户数：指一般损坏居民住房中需要／已经维修的家庭数量。
18． 需／已维修住房间数：指一般损坏居民住房中需要／已经维修的房屋间数。
19． 本级安排的帐篷／衣被／其他救灾物资数量：指本级政府安排的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的帐篷／衣被／其他救灾物资数量（不包括上、下级安排的）。
20． 本级发放的帐篷／衣被／其他救灾物资数量：指本级政府用于受灾人员生活救助发放的帐篷／衣被／其他救灾物资数量（包括上级调拨下发的）。
[bookmark: _Toc161173797][bookmark: _Toc149124514]（四）受灾地区基础指标统计年报表指标
1． 山区：包括山地、丘陵、崎岖的高原。
2． 城镇人口：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3． 农村人口：指居住在农村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
4． 儿童人数：年龄在18岁以下的全部常住人口。
5． 老年人数：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全部常住人口。
6． 城镇住户：指城镇常住户。
7． 农村住户：指农村常住户。
8． 农村居民家庭住房钢结构比例：指农村居民住房中钢结构房屋间数占总房屋间数的比例。钢筋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木（竹）结构及其他结构住房比例计算方法同上。
9． 常用耕地面积：耕地总资源中专门种植农作物并经常进行耕种、能够正常收获的土地。包括当年实际耕种的熟地；弃耕、休闲不满三年，随时可以复耕的地；开荒利用三年以上的土地。在统计口径上包括南方小于1米、北方小于2米宽的沟、渠、路和田埂；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坡耕地，在河套、湖畔、库区临时开发的成片或者零星土地，处于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退耕计划内但临时耕种的土地。
[bookmark: _Toc161173798][bookmark: _Toc149124515]（五）受灾人员冬春生活需（已）救助情况统计表指标
1． 需冬春救助人口：指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予以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2． 本级政府计划安排资金：指本级政府计划安排的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3． 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资金：指本级政府解决受灾群众冬春生活困难需上级政府帮助解决的资金数额。
4． 已冬春救助人口：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已经得到政府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5． 本级财政已安排资金：指本级政府已安排的财政性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
6． 上级财政已安排资金：指上级各级政府已安排的财政性冬春生活救助资金数额总和。
[bookmark: _Toc149124516][bookmark: _Toc161173799]（六）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指标
1． 户口所在地：指因灾死亡和失踪人员户籍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
2． 死亡/失踪类型：按实际情况标注死亡或者失踪。
3． 死亡失踪地点：指人员因灾死亡或者失踪发生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组（自然村）。
4． 死亡失踪时间：指人员因灾死亡或者失踪的具体日期。
5． 死亡失踪原因：指自然灾害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的直接原因。死亡失踪原因包括（可多选）：
（1）江河洪水冲淹，指因江河洪水、中小河流冲淹直接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2）山洪冲淹，指因山洪直接冲淹，或者由其引发的房屋或者构筑物倒塌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3）崩塌埋压，指因岩土体坠落翻滚等直接撞击埋压，或者由其引发的房屋或者构筑物倒塌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4）滑坡埋压，指因山体滑坡直接埋压，或者由其引发的房屋或者构筑物倒塌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5）泥石流冲埋，指因泥石流直接冲击埋压，或者由其引发的房屋或者构筑物倒塌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6）地面塌陷，指因地面岩土体向下陷落形成凹陷、坑洞或者裂缝，或者由其引发的房屋或者构筑物倒塌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7）房屋倒塌，指因自然灾害引发房屋倒塌砸中或者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8）构筑物倒塌，指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围墙、道路、水坝、水井、水塔、桥梁、隧道、烟囱、路灯、线杆等构筑物倒塌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9）落水，指因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人员落水溺亡或者失踪；
（10）高空坠物，指因强风、强降雨等自然因素导致建筑物的悬挂物、外层建筑材料、装饰品、搁置物等脱落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11）高处坠落，指因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人员从建筑物、构筑物等高处坠落死亡或者失踪，或者因被强风卷至空中坠落导致死亡或者失踪；
（12）雷击，指因雷电击中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13）雪崩埋压，指因雪崩直接埋压，或者由其引发的房屋或者构筑物倒塌埋压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14）低温，指因低温冷冻或者雪灾等导致人体失温死亡；
（15）树木倒压，指因强风、强降雨等自然因素导致树木倒伏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16）森林草原火灾，指因森林草原火灾造成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17）救援救灾，指在开展抢险救援救灾时造成的工作人员死亡或者失踪；
（18）其他原因，指除上述原因外，以自然灾害为直接原因导致死亡或者失踪，填报时须在“备注”栏内注明具体原因。
6． 领款人住址：需填写至门牌号。
7． 与死亡失踪人员关系：指抚慰金领取人员与死亡失踪人员的亲缘关系。
[bookmark: _Toc161173800][bookmark: _Toc149124517]（七）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指标
1． 家庭人口：指家庭中有户籍的人口数和无户籍但在此户居住超过半年的人口数。
2． 家庭住址：指户主的家庭住址，需填写至门牌号。
3． 受灾时间：指因灾导致家庭住房倒塌或者损坏的时间。采用公历填写。
4． 恢复重建资金发放金额：指受灾地区政府发放给受灾家庭的恢复重建资金数额。
5． 恢复重建其他投入折款：指受灾家庭房屋在重建或者修复过程中，由政府投入的人工、材料等非资金类救助的折款。
[bookmark: _Toc161173801]（八）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指标
1． 家庭人口：指家庭中有户籍的人口数和无户籍但在此户居住超过半年的人口数。
2． 家庭住址：指户主的家庭住址，需填写至门牌号。
3． 需救助人口：指本户内因自然灾害造成基本生活困难，需要政府在当年冬季至次年春季予以救助的人员数量（含非常住人口）。
4． 已发放救助款：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政府已经直接发放给本户需救助人口的用于救助的资金数量。
5． 已发放救助物资折款：指上年冬季至当年春季政府已经直接发放给本户需救助人口的用于救助的救助物资折款金额。


[bookmark: _Toc149124518][bookmark: _Toc161173802]五、乡（镇、街道）、村（社区）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规程

（一）报送内容
发生在本行政区域内的洪涝灾害、干旱灾害、台风灾害、风雹灾害、低温冷冻灾害、雪灾、沙尘暴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的受灾情况和灾害救助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内容包括：灾害种类及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受灾范围等情况；灾害造成的人员死亡失踪情况，房屋及家庭财产、基础设施、农林牧渔、工矿商贸、公共服务等损失情况；灾害救助工作开展情况。
乡（镇、街道）、村（社区）报送灾情所使用的调查表式、指标解释可参考本制度正文第三和第四部分的相关内容。
（二）报送要求
1. 自然灾害快报
主要反映自然灾害发生发展、造成损失和救灾工作开展情况，分为初报、续报、核报。
初报：自然灾害发生后，村（社区）应当在灾害发生后1小时内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在接到灾情后半小时内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对于干旱灾害，在旱情初露，群众生活受到一定影响时，村（社区）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汇总情况后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续报：在灾情稳定前，及时统计更新上报灾情。对于启动省级及以上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自然灾害，执行24小时零报告制度（干旱灾害除外）。24小时零报告制度是指在灾害发展过程中，每24小时须至少上报一次灾情，即使数据没有变化也须上报，直至灾害过程结束。对于干旱灾害，在灾害发展过程中，村（社区）、乡（镇、街道）每10日至少续报一次；对于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的干旱灾害，每5日至少续报一次。
核报：在灾情稳定后（对于干旱灾害，在旱情基本解除后），村（社区）应当在2日内核定灾情，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在2日内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核报数据中各项指标均采用整个旱灾过程中该指标的累计值。
对于因灾死亡失踪人口和倒塌损坏房屋情况，村（社区）要同时填报《因灾死亡失踪人口一览表》和《因灾倒塌损坏住房户一览表》，并会同自然灾害快报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2. 自然灾害年报
反映全年（1月1日—12月31日）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情况及救灾工作情况。村（社区）应当在每年9月下旬开始核查本年度本行政区域内的自然灾害情况和救灾工作情况，于9月30日前将年报（初报）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于10月10日前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于12月31日前将年报（核报）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于次年1月5日前汇总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3. 冬春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情况报告
统计冬春受灾人员生活救助情况，冬春救助时段为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5月（一季作物区至次年的7月）。
每年9月开始，村（社区）应当着手调查、核实、汇总当年冬季和次年春季本行政区域内受灾家庭基本生活困难且需救助情况，填报《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于10月10日前上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在接到村（社区）报表后，应当及时核定本地区情况、汇总数据，于10月20日前将本地区汇总数据上报到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在下年的3—5月（一季作物区为3－7月）期间，冬春救助工作完成后，村（社区）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受灾人员冬春生活已救助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汇总，填写《受灾人员冬春生活政府救助人口一览表》，于5月20日（一季作物区为7月20日）前报乡（镇、街道）。乡（镇、街道）在接到村（社区）报表后，应当及时核定本地区情况、汇总数据，于5月25日（一季作物区为7月25日）前报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三）报送方式
村（社区）向乡（镇、街道）报送灾情时，有条件的应当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上报；条件不具备的，可采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方式报告，电话报告时应当做好电话记录备案。
乡（镇、街道）向县级上报灾情时，应当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报告。特殊或者紧急情况下，经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同意，可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先报告，并及时通过“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补报。
（四）报送人员
原则上，乡（镇、街道）灾情报送人员为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应急管理相关工作的人员，村（社区）灾情报送人员为村（居）民委员会设立的灾害信息员。
[bookmark: _Toc149124520]

[bookmark: _Toc161173803]六、附  录

[bookmark: _Toc161173804]（一）附则
1．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建立灾情统计评估和通报制度，对各地报灾情况进行监督指导。对坚持原则，实事求是调查、统计、核定、报告灾情的，予以表扬；对报灾不实或者延误报灾时间，造成后果的，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
[bookmark: _GoBack]2．如实报告灾情受到阻拦时，应急管理部门在向当地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可越级报告。对如实反映情况者进行打击报复的，提请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3．本制度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制定，国家统计局批准，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负责解释。
4．本制度发至乡（镇、街道）级。
5．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149124521][bookmark: _Toc161173805]（二）向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具体统计资料清单
年度、季度、月度灾情汇总数据。
[bookmark: _Toc149124522][bookmark: _Toc161173806]（三）向统计信息共享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清单
年度、季度、月度灾情汇总数据。
